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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文书学（修订版现代法学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由熊先觉所著，创
建司法文书学，从司法实践视角研究司法文书，有利于司法文书学科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法学教学和
司法实务工作，可供高等学校法学教材之用，亦可供学术部门研究和司法实务部门制作司法文书参考
。
鉴于过去曾将公证文书和仲裁文书等法律事务文书纳入司法文书的范畴，现?附录，供高等学校法学教
学和研究对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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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先觉，教授(1924年8月27日——)，贵州正安(今道真)人。
早年在浙江大学附中受到良好基础教育。
上朝阳大学攻读法律，参加爱国民主学生运劫遭受迫害，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出狱，参与接管朝阳
大学。
后在朝阳大学基础上新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主编该校校刊《政法大学》，崇尚法治。
1950年2月中国政法大学与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时，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业务秘书，献
身人民司法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在《人民日报》和《政法研究》发表《建立和健全巡回法庭》、《
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保护刑事被告人的上诉权》等法学前沿文章。
1958年被错划为“极右”，先后发配北大荒和岭南边陲。
星移斗转，1980年恢复司法部，遂调回为司法部机关干部，讲授司法制度，并在中央政法干校、北京
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高等院校讲授司法制度、司法文书等课程。
1983年参与筹建现中国政法大学，教书育人，潜心著述，在全国率先出版《人民司法制度概论》、《
司法文书概论》、《中国组织法学》，填补该三门法学空白；又出版了个人专著《中国司法制度》、
《中国司法制度简史》、《中国司法制度新论》、《司法制度与司法改革》、《司法文书研究》等；
应聘主编全国高等院校法学统编教材《司法文书教程》、国家法官学院教材《中国司法制度教程》、
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教材《司法制度》、行政诉讼系列教材、司法人员素质教育丛书、《法律事务
文书》、《国际司法制度》、《中国审判实务大辞典》、《法学摇蓝-朝阳大学》等40余部著作；2004
年出版汇集个人学术思想的《熊先觉法学文集》。
历任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等高等法学院校教授或
兼职教授。
离休不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朝阳法学研究中心负责人之一，毕生执着追求民主与法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司法文书学>>

书籍目录

上篇 总论第一章 司法文书学导言第一节 司法文书的概念与相关文书一 文书的概念与种类二 司法文书
的概念与相关文书第二节 司法文书学的概念与研究对象一 司法文书学的概念与相关文书学二 司法文
书学的研究对象第三节 司法文书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作风一 司法文书学的研究方法二 司法文书学的
研究作风第二章 司法文书的起源与演进第一节 司法文书的起源一 文书的起源二 司法文书的起源三 司
法文书的演进第二节 古代中国的司法文书一 古代司法文书的种类与特点二 明清时期的判决实例与述
评第三节 近现代中国的司法文书一 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司法文书-二 边区法院的判决实例与述评第四节 
当代中国的司法文书一 共和国反贪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判决实例与述评二 当代中国司法文
书的多元化三 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书概述四 港澳台的司法文书概述第三章 司法文书的性质与特点第一
节 司法文书的文书性质与特点一 司法文书性质的概念与种类二 司法文书的文书性质三 司法文书的文
书特点第二节 司法文书的课程性质与特点一 大学基础课的概念与种类二 司法文书的课程性质三 司法
文书的课程特点第三节 司法文书的学科性质与特点一 文书学的概念与种类二 司法文书的学科性质三 
司法文书的学科特点第四章 司法文书的形成种类与价值第一节 司法文书的形成第二节 司法文书的种
类一 文书性质分类法二 文书体式分类法第三节 司法文书的价值一 司法文书总的价值二 每类司法文书
的价值三 每件司法文书的价值第五章 司法文书的结构第一节 司法文书结构的概念与种类一 司法文书
结构的概念二 司法文书结构的种类第二节 司法文书的内容结构一 事实二 理由三 结论(主文)第三节 司
法文书的形式结构一 首部二 正文三 尾部第六章 司法文书的语文表达第一节 司法文书语文表达的概念
与重点一 司法文书语文表达的概念二 司法文书语文表达的重点⋯⋯第七章 司法文书的语文特色第八
章 司法文书的法律思维第九章 司法文书的法律推理第十章 司法文书的制作原则与要求中篇 分论第十
一章 审判文书第十二章 民事审判文书第十三章 行政审判文书第十四章 刑事审判文书第十五章 检察文
书第十六章 侦查文书第十七章 狱政文书第十八章 司法笔录第十九章 律师业务文书第二十章 公证文书
第二十一章 仲裁文书下篇 特论第二十二章 世纪大案经典判决实例与述评第二十三章 港澳台法院的判
决实例与述评第二十四章 西方国家的法院判决实例与述评第二十五章 中西法院判决书的风格比较第
二十六章 司法文书改革与前景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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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结构固定。
每种司法文书的形式结构都分为首部、正文、尾部等三个组成部分。
对每种司法文书的每一部分都有各自的具体要求。
首部，一般包括：制作文书的机关名称，文书名称，文书编号，当事人的身份事项等等。
正文，一般包括：事实、理由、结论。
尾部，一般包括：署名、年月日，印信。
有的文书还有附项。
当然，有的司法文书尽管在形式上没有严格划分为上述三部分，但有其内在联系，仍可以把它分为这
样的三部分。
至于每一部分的事项要求，则有繁有简。
2.事项固定。
不同文种的事项有不同的规定和要求，一般固定不变。
甚至每一事项的各个要素既不能任意增减，也不能颠倒次序。
例如，当事人的身份事项，一般要求依次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住址。
为了便于记忆，有人把这编为“姓名性别，年籍住职”的八字顺口溜。
在一些司法文书著作中，有的把“身份事项”称为“基本情况”或“自然状况”，这是不妥当的。
所谓“基本”或者“自然”，其概念含糊不清，不如“身份”明确。
司法文书中的当事人身份事项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办理案件，首先必须查明身份。
我国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很容易张冠李戴，发生错误，甚至还会错捕人、错杀人。
要求把“身份事项”写全，就不会弄错人。
因为上述八项不会都是相同的，总有一、二项不同。
因此办理诉讼案件必须核对当事人的身份，这才不致弄错人。
这里附带说一下所谓“籍贯”，在当事人身份事项中一直有“籍贯”这一项，但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民
事诉状的当事人已没有“籍贯”这一项要求。
即司法文书可以不写籍贯。
所谓“籍贯”就是祖籍，现在不少人生于外地，甚至根本没有回过原籍，只有出生地和户籍所在地。
但是，应当新增加身份证号码。
对诉讼参加人，必须写明身份，其事项有的较简约。
如法定代表人要写明职务；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要标明律师及其律师事务所名称。
3.称谓固定。
司法文书中当事人的称谓，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来书写。
如第一审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当事人称为“原告”、“被告”、“第三人”、“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理人”、“委托代理人”等；而第二审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则称为“上诉人（原审×告）”、“
被上诉人（原审×告）”等等。
刑事案件分为自诉案件和公诉案件。
自诉案件一审称“自诉人”、“被告人”，二审称“上诉人（原审×告人或自诉人）”、“被上诉人
（原审×告人或自诉人）”。
在刑事公诉案件的侦查文书、检察文书中，过去对当事人的称谓很混乱，现在一律称为“犯罪嫌疑人
”，在没被提起公诉前不得称为“被告人”。
至于“公诉人”一栏，现改称“公诉机关”值得商榷，容后论述。
还有刑事附带民事的裁判文书，当事人称为“附带民事原告人”、“被告人”等等，都应当按法律规
定来书写，而不能随意书写。
但是，有的称谓，如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附带民事原告人”，多用一“人”字，值得研究，容
后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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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法文书学》：现代法学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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